湖南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认定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招商引资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国办发〔2023〕11号）、《湖南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若干措施》（湘政发〔2023〕12号）、《湖南省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工作的政策措施》等文件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湖南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以下简称重点项目）是指各级政府和园区引进的省外（含境外）投资者依法注册成立，并符合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认定条件的法人企业所实施的具体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A类地区有8个市州，分别为长沙、衡阳、株洲、湘潭、岳阳、常德、郴州、娄底；B类地区有3个市州，分别为邵阳、益阳、永州；C类地区有3个市州，分别为张家界、怀化、湘西州。

第四条  重点项目的认定工作，坚持自愿申报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省商务厅牵头，会同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开展。每年至少组织一次重点项目认定。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申请重点项目认定的市场主体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外商投资企业（含中外合资）

1.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企业正常运营且建立了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

3.近3年（如注册成立不满3年则为自成立之日以来）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未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信用记录良好。

（二）内资企业

1.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企业正常运营且建立了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

3.近3年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未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信用记录良好；如申报主体成立不满3年，则其实际出资的母公司或实际控制人需符合申报条件。

第六条  申请认定的重点项目，根据项目类型应分别具备以下条件：

（一）生产制造类

1.工业类

①符合湖南4×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向，项目在行业内一个或多个领域有突出优势，项目建成在湖南省该行业的发展中有较强的示范、引领或带动作用。

②项目投资总额达到限额以上，其中长沙地区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下同）；长沙以外的A类地区不低于7000万元；B、C类地区不低于5000万元。

③投资项目应该就项目风险、市场前景、投资效益等进行了充分的前期考察论证，形成完整的项目自评报告。

④项目所需投资资金来源清晰，自项目开工之日起3年内投资资金到位率不低于90%。

⑤三类500强企业、行业领军企业、链主企业在湘首次投资的项目优先纳入。

2.农业类

①项目投资总额达到限额2000万元以上。

②投资项目应该就项目风险、市场前景、投资效益等进行了充分的前期考察论证，形成完整的项目自评报告。

③项目所需投资资金来源清晰，自项目开工之日起3年内投资资金到位率不低于90%。

（二）研发类

1.有明确的研究开发领域和具体的研发项目，有健全管理机构和研发体系，全职研发人员不少于20人。

2.原则上固定研发场所面积不低于500平方米，具备必需的仪器设备和其他条件。

3.年均研发投入不低于1000万元。

4.由国内国际知名高校参与设立的研发机构或研发前沿技术并引入行业内知名专家、院士的优先纳入。

（三）现代服务类

1.有利于建设“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和现代化产业体系，至少符合以下六个类别中的一类：

①高端信息服务业、高端旅游业、高端文化产业、高端中介服务业和高端服务外包业等高端服务业项目。

②生产性服务业项目。

③提升贸易发展水平、拓展对非合作的国际贸易项目。

④引进新商业IP的商贸服务业项目。

⑤消费性服务业中的餐饮业、社区服务业、体育产业项目。

⑥研发、创新、设计、孵化等功能性平台类项目。

2.项目投资额达到限额以上，其中①②⑤类项目投资额长沙地区不低于3000万元或等值外币；长沙以外的A类地区不低于2000万元或等值外币；B、C类地区不低于1000万元或等值外币；③类项目投资额不低于5000万元或等值外币；④类项目投资额不低于5亿元或等值外币；⑥类项目投资额不低于5000万元或等值外币，集聚的同类别项目不少于5个。

3.投资项目应该就项目风险、市场前景、投资效益等进行了充分的前期考察论证，形成完整的项目自评报告。

4.项目所需投资资金来源清晰，自项目启动之日起2年内投资资金到位率不低于90%。

第三章  申报程序

 第七条  符合本办法项目的实施主体企业可向所在县市区或园区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所在县市区或园区初审合格后推荐至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由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复核后统一行文报省商务厅。

第八条  由省商务厅根据项目申报情况进行会审，经会审合格的项目，组织各相关厅局及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定。

第九条  省商务厅对通过评定的项目名单在省商务厅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正式公布。 

第四章  支持措施 

第十条  通过本办法认定的重点项目可以享受省级招商引资政策支持。各市州也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订出台配套支持政策。

第十一条  项目主体企业应合理配置资源，加大工作力度，尽快推动项目实施见效。项目所在地政府要加强重点项目调度，保障项目所需要素资源，对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不可抗力、突发事件、情势变更等可能导致项目失败的情形应及时上报，妥善处理。省商务厅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业务指导，帮助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省商务厅将通过实地考察等方式不定期开展重点项目的事中事后督查和服务工作，如发现有弄虚作假和违法违规行为，取消项目申报主体五年的申报资格并视情况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4月10日起施行，有限期2年。

